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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某公司女

性比例高於

男性比率，

但高階職位

者多為男性?

▓第1條：「在本公約中，"對婦女的歧視"一詞指基於性

別而作的任何區別、排斥或限制，其影響或其目的均足以

妨礙或否認婦女不論已婚未婚在男女平等的基礎上認識、

享有或行使在政治、經濟、社會、文化、公民或任何其他方

面的人權和基本自由。」

▓第2條：「締約各國譴責對婦女一切形式的歧視，協議

立即用一切適當辦法，推行消除對婦女歧視的政策。為此

目的，承擔：…（e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，消除任何個人、

組織或企業對婦女的歧視。」

▓第3條：「締約各國應承擔在所有領域，特別是在政治、

社會、經濟、文化領域，採取一切適當措施，包括制定法

律，保證婦女得到充分發展和進步，以確保婦女在與男

子平等的基礎上，行使和享有人權和基本自由。」

▓第4條：「1.締約各國為加速實現男女事實上的平等而

採取的暫行特別措施，不得視為本公約所指的歧視，亦

不得因此導致維持不平等的標準或另立標準；這些措施

應在男女機會和待遇平等的目的達到之後，停止採用。2.

締約各國為保護母性而採取的特別措施，包括本公約所

列各項措施，不得視為歧視。」

▓第5條：「（a）改變男女的社會和文化行為模式，以消

除基於性別而分尊卑觀念或基於男女任務定型所產生的

偏見、習俗和一切其他做法。」

▓第11條第1項：「締約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，消除

在就業方面對婦女的歧視，以保證她們在男女平等的基

礎上享有相同權利，特別是：（a）人人有不可剝奪的工

作權利；（b）享有相同就業機會的權利，包括在就業方

面相同的甄選標準。」

▓一般性建議第28號第16段:「締約國有義務尊重、保護和
實現婦女不受歧視的權利，確保婦女的發展和進步，以
改善其處境，實現法律、事實或實質的男女平等。締約國
應確保不對婦女實施直接或間接歧視。對婦女的直接歧視
包括明顯以性或性別差異為由，實施區別待遇。對婦女的
間接歧視，係指法律、政策、方案或做法看似對男性和女
性並無偏頗，但實際上造成歧視婦女的效果。因為明顯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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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的措施並未考慮原本存在的不平等狀況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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